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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保護海港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24年保護海港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保護海港條例》 (第 531章 )(“《條例》 ”)於 1997年 6月

根據議員條例草案制定，整條條例只有 4項條文，主要訂明

海 港 1內填海受 “不准填海推定 ”(“推定 ”)的約束。根據過往

案例，只有符合 “凌駕性公眾需要 ”測試才可推翻推定， 2而

“推定 ”適用於任何及所有種類的海港填海工程，不論其原意

為永久或臨時性質。3政府當局表示，由於該嚴格的推定一刀切

適用於海港內所有填海 (不論填海屬永久抑或臨時、其規模或

性質 )，窒礙了許多只涉及小規模填海並對海港影響輕微的

小型改善海港項目。  

 

3. 政府當局建議透過修訂《條例》，一方面訂明更清晰機制

規管於維多利亞港 (“維港 ”)進行的填海工程，尤其是大型填海

工程，以保護維港；另一方面為改善維港而進行的小規模填海

                                            
1 海港指在《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附表 3指明的界線之內的香港

水域。海港泛稱 “維多利亞港 ”(“維港 ”)。本報告交替互用 “海港 ”和

“維港 ”。  
2  請參閱 2004年終審法院就城市規劃委員會訴保護海港協會有限

公司 (2004)7 HKCFAR 1一案的判決 (“2004年判決 ”)。終審法院

在 2004年判決中解釋了就凌駕性公眾需要測試而言須考慮的因素

(第 45至 48段 )。  
3  請參閱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08] 4 

HKLRD 417 (第 38至 41及 4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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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引入簡化機制，拆牆鬆綁，便利促進優化海濱供市民享用

和加強海港功能的工作。經簡化的機制亦適用於在維港內進行

的非永久填海工程。  
 

 

《2024年保護海港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4. 《條例草案》於2024年12月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條例》，以：  

 

(a) 引入規管在海港內進行的填海工程的機制；  

 

(b) 引入機制，以裁斷是否推翻不准在海港內進行

填海工程的推定；  

 

(c) 引入機制，以豁免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海港非

永久填海工程 (“非永久填海工程 ”)，使其不受

該項推定所規限；及  

 

(d) 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5. 《條例草案》主要條文的詳情載於 2024年12月5日發出

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 DEVB(PL-CR) 1-10/84)

第 15段，以及有關《條例草案》的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76/2024號文件 )第4至12段。《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自其

於憲報刊登為條例當日起實施。  
 

 

法案委員會  

 

6. 內務委員會在 2024年 12月 13日的會議上同意成 立

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謝偉銓議員獲選為法案委員會

主席。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1。  

 

7. 法案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 5次會議，並於其中一次

會議上聽取公眾意見。曾向法案委員會表達意見的團體及個別

人士名單載於附錄 2。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當局已就法案

委員會所接獲的意見書 4及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在該次會議席

上所提意見作出書面回應 (立法會CB(1)385/2025(03)號文件 )。 
 

                                            
4 團體及個別人士就《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可於立法會網站閱覽。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rief/devbplcr11084_2024120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hc/papers/hc20241213ls7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hc/papers/hc20241213ls7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c/bc10/papers/bc1020250318cb1-385-3-c.pdf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mmittees/bills-committee.html?2024&bc05#papers-and-reports&ca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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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8. 法案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的建議，以強化

規管大型填海工程的制度；並引入簡化機制，為旨在加強海港

功能、改善海濱暢達性，或有助市民更好享受海濱的指定改善

海港填海工程和非永久填海工程拆牆鬆綁。考慮到維港是香港

寶貴的自然遺產，委員強調政府當局必須確保由私營機構

倡議，經擬議簡化機制進行的改善海港填海工程符合公眾

利益。此外，委員要求當局強化擬議簡化機制下的公眾參與

程序，並加入諮詢立法會的安排，以就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和

非永久填海工程廣納社會不同層面人士的意見。法案委員會

曾討論的主要事項包括：  

 

(a) 有關《保護海港條例》詳題的修訂建議 (第9至13

段 )；  

 

(b) “填海 ”一詞的定義 (第14至19段 )；  

 

(c) 推翻不准填海推定的準則 (第20至21段 )；  

 

(d)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裁斷不准在海港內進行

填海工程的推定是否被推翻的機制 (第 22至

35段 )；及  

 

(e) 簡化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海港非永久填海工程

的機制 (第36至62段 ) 

 

(i) 改善海港填海工程的涵蓋範圍 (第 37至

45段 )；  

 

(ii) 改善海港填海豁免及非永久填海豁免的

申請及決定 (第46至50段 )；  

 

(iii) 公眾參與 (第51至53段 )；   

 

(iv) 批予非永久填海豁免後的規定及程序 (第 54

至59段 )；及  

 

(v) 暫時撤銷或撤銷豁免 (第60至6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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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保護海港條例》詳題的修訂建議  

 

9.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第3條建議修訂《條例》

的詳題，加入海港作為 “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及天然財產 ”的

提述，以釐清 “保護和保存海港作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及

天然財產 ”為設定推定的目的。委員關注到， “香港人的特別

公有資產及天然財產 ”於法例上沒有明確的定義。此外，根據

《基本法》第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

(包括維港 )屬國家所有。5就此，委員請當局澄清，《條例草案》

第 3條的建議修訂加入有關提述是否有必要、有否抵觸

《基本法》第七條及會否對《條例》的執行產生更多不確定性。

委員建議把 “保護和保存海港作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及

天然財產 ”的提述，修改為 “保護和保存海港作為香港的特別

公有資產及天然財產 ”。委員又認為把中文本的 “天然財產 ”

修改為 “自然遺產 ”，在政策表述上會更為清晰和貼切，亦更

配合英文本 “natural heritage”的提述。  

 

10. 政府當局解釋，“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和天然財產 ”是

在原有《條例》第 3(1)條中已經包含的提述。2004年終審法院

就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訴 保 護 海 港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2004)7 

HKCFAR 1一案的判決 (“2004年判決 ”)亦曾論及有關提述， 6

判決並沒有就有關提述提出任何不當之處。由於有關提述有助

確立海港的獨特之處，當局建議在對《條例》第3(1)條的擬議

                                            
5
 根據基本法第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

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

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支配。  
6 根據司法機構就有關 2004年判決所撰寫的判決撮要中譯本 (第 14段

至第 16段 )：“無論在實體上或比喻意義上，維多利亞海港都是香港

這個大都市的心臟。該條例以最清晰的文字來表明這個特點，承認

海港不但是公有資產，而且是 ‘特別 ’的資產。此外，該條例更確認

它是天然世襲財產。所謂 ‘天然 ’，是指它是大自然的一部份；而 ‘世

襲財產 ’則是指它是上一代遺留下來的遺產，並且要代代相傳。該條

例聲明它是屬於香港人的，是香港人享有的社會資產。因此，立法

機關經已對海港這個獨特之處給予法律承認。由於海港有這個獨特

之處，因此它必須受到保護和保存。很明顯，立法機關在制定有關

法定原則時，經已考慮到海港的獨特之處，因此在法律上已承認有

極大公眾需要來把海港保護和保存。該原則在該條例中已有明文清

楚表明，毫不含糊，而立法的意圖便是把它確立為強而有力的原則。

立法機關已訂明了此原則來賦予海港一個獨特的法律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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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條例草案》第8條 )中保留有關提述，並釐清 “海港須作為

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和天然財產而受到保護和保存 ”是設定

推定的目的，而不是另一個獨自運作的原則。  

 

11. 此外，政府當局指出在詳題中重複第 3(1)條的提述有

其好處。一般而言，詳題會概括列出條例的內容或目的，雖不能

凌駕條文，但可用於輔助解釋條文。當局希望通過在詳題中

重複擬議修訂第 3(1)條的提述，以重申有關設定推定的目的，

從而強調海港的獨特之處，表明當局致力保護維港的決心，

並減低對於《條例》在修訂後會削弱保護維港的不必要揣測。

在詳題重複有關提述，亦與修例建議維持 2004年判決中就推翻

推定準則的詮釋方向相符。該提述不會損害國家對海港行使

主權，亦不會與香港特區境內的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的規定

不一致。  

 

12. 政府當局又指出，同樣的提述在原有法例及擬議修訂

第3(1)條均有提及。是次修例已釐清保護和保存海港的原則與

推定之間的關係，以及清楚列明推定可獲推翻和豁免的機制。

由於有關機制較以前更明確、更公開，加上《條例草案》亦清楚

訂明在哪些情況下才可推翻不准填海的推定，政府當局認為

經修訂的《條例》將能更好地應對可能出現的司法覆核挑戰。 

 

13. 然而，政府當局接納委員就修訂有關提述提出的建議

(載於上文第 9段 )，認為有關字眼上的調整並不影響立法機關

在 1997年通過的《條例》中對海港獨特之處的肯定，並維持

2004 年 判 決 中 就 推 翻 推 定 準 則 的 詮 釋 方 向 。 當 局 會 就

《條例草案》第3條及第8條提出修正案，以在《條例》的詳題

及擬議修訂第 3(1)條，把 “保護和保存海港作為香港人的特別

公有資產及天然財產 ”的提述，修改為 “保護和保存海港作為

香 港 的 特 別 公 有 資 產 及 天 然 財 產 ” ， 以 及 把 中 文 本 的

“天 然 財 產 ”修改為 “自 然 遺產 ” ，以配 合英文本 “natural 

heritage”的提述。  

 

“填海 ”一詞的定義  

 

14. 法案委員會察悉，根據現行《條例》， “填海 ”一詞是指

任何為將海床或前濱形成為土地而進行或擬進行的工程。就

此，委員要求當局澄清，在維港範圍內海床上設置電纜或管道

等設施，以及在維港範圍內的海床下進行的工程 (例如在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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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計劃下建造的由港島連接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污水隧

道 )，會否受經修訂的《條例》所規限。此外，有委員詢問，於

海床上放置用以穩定海面的浮式裝置 (例如浮橋 )的固定裝置

(例如錨 )的工程，是否屬於形成土地並受經修訂的《條例》所

規限；若否，當局會否考慮在《條例草案》中訂明有關情況不

屬於形成土地。  

 

15. 政府當局解釋，只有《條例》所界定的 “填海 ”(亦即經修

訂《條例》下的 “填海工程 ”)，即任何為將海床或前濱形成為

土地而進行或擬進行的工程，才會受《條例》第3(1)條的推定

所規限。無論現有《條例》或在經修訂的《條例》下，在維港

範圍內海床上設置電纜或管道的工程、以及在維港範圍內的

海床下進行的工程 (包括在淨化海港計劃下建造的由港島連接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污水隧道 )，由於不涉及形成土地，均不是

《條例》下的填海工程，因而不受《條例》的推定所規限。然

而，有關工程可能受其他法例 (例如《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

條例》 (第127章 ))所規限。  

 

16. 政府當局又表示，在海床上放置用以穩定個別浮式及

固定裝置的工程是否涉及形成土地，因而涉及《條例》下的填海

工程，須視乎個別項目的具體詳情。一般而言，如果建造工程

不涉及在海床或前濱打樁，而有關的構築物能隨時移除，便很

可能不涉及《條例》下的填海工程。由於建造工程的方式五花

八門，日後也可能有新類型的建造方式出現，難以一概而論地

在《條例》詳細講解甚麽情況不涉及形成土地。當局認為應繼續

沿用現時定義，而非在《條例》加入更多有關填海工程或形成

為土地等的描述，以免把現時定義複雜化。  

 

17. 就興建海底隧道工程 (例如中九龍幹線項目 )一般涉及

的臨時及永久填海工程，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闡釋該等

工程計算填海面積的方法、有關的填海工程會否受經修訂的

《條例》規限等。 

 

18. 政府當局解釋，海底隧道工程是否涉及《條例》下的填海

工程，視乎客觀環境及該項工程的設計而定。以中九龍幹線項

目為例，其位於九龍灣的海底隧道是以 “明挖回填 ”方式興建。

根據此方式，工程團隊在海面以臨時填海方式興建工作平台及

圍堰，然後在圍堰抽走海水及挖開海床，以便在海床水平之下

進行隧道結構工程。工程團隊在完成隧道結構後會重新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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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床，使海床回復原有水平，然後便會將工作平台及圍堰移走，

使海面回復原狀。該臨時填海工程總面積不超過 3.8公頃，任何

時間的最大填海面積不超過 2.0公頃；而穿越九龍灣一段的

隧道結構在完成後將位於海床以下，因此不屬於《條例》下的

填海工程，但臨時填海工程由於涉及形成土地，則屬於《條例》

下的填海工程。  

 

19. 政府當局又表示，儘管九龍灣一段的隧道結構不屬

《條例》所規管的填海工程，但中九龍幹線整項工程包括座落

於維港範圍內的臨時填海工程和海床下的隧道結構結構工程，

仍需要符合其他相關法例，包括《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

條例》 (第370章 )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499章 )的要求。  

 

推翻不准填海推定的準則  

 

20.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擬議新訂第 3A條 (《條例草案》

第9條 )開列推翻推定的準則，即 (a)進行該項填海工程有凌駕性

公眾需要，而該項需要屬當前迫切的； (b)沒有替代該項填海

工程的合理方案；以及 (c)該項填海工程的範圍不超逾該項

凌駕性公眾需要所要求的最低限度。雖然上述擬議準則已納入

2004年判決所訂凌駕性公眾需要測試 (“測試 ”)的基本原則，

但終審法院在 2004年判決中已就測試作出闡釋 (見 2004年判決

第45至48段 )。 7法案委員會關注到，以現有方式草擬《條例》

擬議新訂第 3A條所列的準則，是否足以清楚反映 2004年判決

所列與測試相關的考慮元素。法案委員會促請當局發出清晰

行政指引，開列決定能否符合《條例》擬議新訂第 3A條所列

準則的相關因素，供有關公職人員參考。  

 

                                            
7
  2004年判決第 45至 48段的主要內容綜述如下： (a)公眾需要是社群

需要，包括社群的經濟、環境和社會需要； (b)只有在某項需要屬

當前迫切的需要，而且沒有替代填海工程的合理方案的情況下，該

項需要才應被視為具凌駕性 (迫切的需要必須具有所需的力量，以

凌駕公眾對保護和保存海港的強烈需要；當前的需要的涵義是，經

考慮規劃工作的時間表，有關需要會在明確和合理的時間範圍內出

現；以及在考慮是否有替代填海工程的合理方案時應考慮所有情

況，包括每種替代方案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影響、成本和所涉及

的時間及延誤 )；以及 (c)填海工程的範圍不應超逾該項凌駕性需要

所要求的最低限度。就建議進行填海工程的每個區域，必須提出

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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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擬議修訂，海港填海工程 (獲豁免

不受有關推定規限者除外 )仍須符合推翻有關推定的嚴謹要

求。當局不但根據 2004年判決所載的考慮因素擬訂第 3A條中

所列的 3項準則，更採用了 2004年判決的字眼 (包括 “公眾

需要 ”、 “迫切 ”及 “當前 ”等用詞 )，以清楚表明擬議第 3A條應

按2004年判決所述方式詮釋的用意。 2004年判決就該3項準則

所列出的考慮因素 (例如：公眾需要是社群需要，包括社群的

經濟、環境和社會需要 )會繼續適用。當局將發出技術通告，

清楚列明相關考慮因素，以便公職人員遵從。有關通告亦會

列出替代填海工程的合理方案的例子，協助公職人員在撰寫

評估報告時可因應其個別項目作詳細的分析。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裁斷不准在海港內進行填海工程的推

定是否被推翻的機制  

 

22.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擬議新訂第 3部 (擬議新訂第 3B

至3H條 )(《條例草案》第 9條 )旨在引入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裁斷是否就海港填海工程推翻 “推定 ”的機制，為《條例草案》

中稱為 “指明人員 ”的相關公職人員 (可以是地政總署署長、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或一名公職人員，根據相關填海工程獲授權

進行的性質而定 )提供指引，包括須擬備類似由倡議填海工程

的部門擬備的 “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資料 ”的 “凌駕性公眾需要

評估報告 ”(“評估報告 ”)、發布評估報告供公眾提出意見、向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評估報告及所收集的意見，以及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裁斷是否推翻有關推定。  

 

23. 法案委員會認同《條例草案》引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裁斷推定是否被推翻的機制，以強化規管大型填海工程的

制度，並令有關機制更為清晰，增加應用推定時的明確性和

透明度。然而，法案委員會亦注意到，社會上有質疑《條例草案》

的意見認為，擬議機制削弱了法院在《條例》中的角色，甚至

是將法院的權力 “收回 ”，未能有效制衡政府的行政權力。此外，

社會上亦有意見認為，修例後市民將難以就填海工程提出司法

覆核，剝奪了公眾以司法覆核方式挑戰填海工程合法性的

權利。  

 

24. 政府當局澄清，現行《條例》並沒有條文要求法院審批

填海工程，而《條例》第3(2)條亦清楚訂明當公職人員和公共

機構 “行使任何歸屬他們的權力 ”時須顧及推定。在現行《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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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倡議填海工程的個別部門須自行評估是否能推翻《條例》

的推定，而法例上並沒有訂明正式統一的評估和公眾參與

機制。如有人對個別部門就填海工程所作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

申請，法院才會審理有關的案件。  

 

25.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條例》經修訂後，如市民不滿

行政當局的決定，仍可提出司法覆核。因此，有關修訂不但沒有

減損法院的權威，反而是加強了規管大型填海工程的制度。

如有這類倡議出現，修訂《條例》不但可以訂明收集公眾意見

的法定要求和程序，更可在法例上確保決策層級由個別部門

提升至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即行政當局最高決策機關 )。

事實上，本港重要的公共政策決定一向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作出。因此，《條例草案》為大型填海工程訂明與現有制度

一致的決策機制。一如目前，有關決定的合法性如在司法覆核

中受到挑戰，仍須由法院裁定。如有人認為設定更規範化的

審批機制會減低司法覆核挑戰成功的機會而質疑修訂《條例》

以完善機制，無疑是本末倒置。當局又表示，由於有關修訂會令

對海港內填海工程的規管更制度化，應可減低政府或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所作決定被質疑的機會。然而，每宗司法覆核

申請皆有其獨特性，須個別由法庭裁決是否批予許可，因此

不能一概而論。  

 

26. 法案委員會亦注意到，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政府只要修訂

內部程序，已可達到強化現有制度的目標，因此無必要修改

《條例》。政府當局指出，現行法例根本沒有明文提供有關推翻

推定的裁斷機制和準則。就不獲豁免於推定的填海工程，

《條例》在修訂後將訂明只有在符合有關 2004年判決中證明

填海工程有 “凌駕性公眾需要 ”的3項準則，才可推翻推定。換言

之，修訂《條例》將更明確地維持推翻推定一貫的高門檻標準。

日後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裁斷是否可以推翻推定時，必須

考慮該3項準則。  

 

27. 有委員詢問，公眾人士如何知悉在法定公眾諮詢程序中

收集所得的意見有否獲政府採納，並建議當局進一步提升擬議

機制的透明度，以便公眾監察大型填海工程。政府當局表示，

按照現行做法，當局會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對重大和受

社會廣泛關注的事宜所作決定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有關

文件會詳細說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作決定背後的理據

及相關考慮因素。資料摘要會反映在 60日法定公眾諮詢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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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意見和分類。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是公開文件，市民

可以閱覽。此外，當局會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和海濱事務

委員會定期提交報告，交代修例後獲裁斷可推翻推定或獲批予

豁免於推定的申請項目，以便立法會、海濱事務委員會及公眾

監察有關填海項目。  

 

凌駕性公眾需要評估報告  

 

28. 法案委員會察悉，根據《條例》擬議新訂第 3B(2)條

(《條例草案》第 9條 )，評估報告須列出填海工程的詳情，以及

對可否按照《條例》擬議新訂第 3A條就該項填海工程推翻推定

的評估。根據2004年判決，為測試的目的，有關公職人員必須

向決策者提交 “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資料 ”(見 2004年判決第 50及

51段 )。據當局就《條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第 6(b)段所述，指明人員擬備的評估報告與倡議填海工程的

部門擬備的 “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資料 ”相若。就此，法案委員會

要求當局澄清評估報告須列明的填海工程的詳情，以及在評估

推定會否被推翻時，報告須包括哪些類型和範圍的佐證資料，

才會被視為 “有力和令人信服 ”。此外，有關指明人員須否邀請

獨立專家 (即政府以外的專家 )提供意見，以確定是否符合測試

準則。法案委員會認為，當局必須發出清晰指引，列明評估報

告須包含資料的框架，供有關公職人員遵從，以減低日後有關

行政程序受法律挑戰的機會。此外，有委員建議當局審慎

考慮評估報告須包含的資料，避免為工務部門帶來不必要的

工作量。  

 

29.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擬議新訂第3B(2)(a)條規定，評估

報告須以發展局局長指明的表格作出。有關表格會在新的技術

通告內公布，當中亦會列明填寫表格的行政指引。當局初步

建議，評估報告須提供填海工程的詳情包括： (a)劃定並描述

因擬議填海工程而在海港內形成的土地在水下佔有、在水面

覆蓋或在水面以上覆蓋的海港總面積 (以面積最大者為準 )的

圖則； (b)描述在海港內建造的設施和工程，包括涉及的海港

部分，以及海港受擬議填海工程影響的方式和持續時間；及

(c)描述擬議填海工程的主要工序。  

 

30. 政府當局又表示，評估報告也須列出可否按照指定準則

證明填海工程具 “凌駕性公眾需要 ”以推翻推定的評估，有關

準則包括：(a)進行該項填海工程有凌駕性公眾需要，而該項需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rief/devbplcr11084_2024120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rief/devbplcr11084_202412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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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屬當前迫切的； (b)沒有替代該項填海工程的合理方案；及

(c)該項填海工程的範圍不超逾該項凌駕性公眾需要所要求的

最低限度。此外，指明表格亦會要求提供有關可推翻推定的評

估的佐證資料。視乎項目或設施的性質和目的，佐證資料可包

括在擬備評估報告期間從公眾諮詢中收到的意見，以及政府以

外獨立專家提供的意見。當局將審慎考慮指明人員在評估報告

內須提交的資料，以確保有關資料屬必需和足夠讓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就有關填海工程是否能推翻推定作出裁斷。  

 

凌駕性公眾需要評估報告的發布方式  

 

31. 就《條例》擬議新訂第 3C條 (《條例草案》第 9條 )，委員

詢問，評估報告 (或經修訂的評估報告 )會否以電子方式發布；

另外就經修訂的評估報告，會否以電子方式發布標明修訂版本

的報告 (即為求清晰，應標明修訂的部分，而非只載有該項修訂

的一般描述的陳述 )；若會，政府當局會否修訂《條例》擬議

新訂第3C條，以適當反映有關評估報告的發布方式。  

 

32.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同意評估報告 (或經修訂

的評估報告 )應以電子方式發布。至於應否要求要標明修訂的

部分，當局認為可保留彈性，讓指明人員按合適的方式 (包括

但不限於在發布經修訂的評估報告時，亦發布經修訂部分的

標明修訂版本 )，清楚述明修訂的部分和內容。當局會提出

修正案，修訂《條例》擬議新訂第 3C條，加入發布評估報告須

包括以電子方式發布的要求。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裁斷的有效性  

 

33. 法案委員會察悉，根據《條例》擬議新訂第 3H(6)條

(《條例草案》第 9條 )，如指明人員沒有遵從《條例》擬議新訂

第3部的規定，8以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根據《條例》擬議

新訂第 3H條就填海工程作出裁斷之時並不知悉違規，則該項

裁斷的有效性並不受該項違規影響。就此，法案委員會要求

政府當局解釋，如指明人員沒有遵從《條例》擬議新訂第3部

                                            
8  《條例》擬議新訂第 3部的規定包括呈交評估報告 (根據《條例》擬

議新訂第 3B條列出有關填海工程的詳情及對是否推翻推定的評

估 )、根據《條例》擬議新訂第 3C及 3F條以訂明方式發布評估報告

供公眾查閱和提出意見，以及在訂明期間內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呈交報告和公眾意見 (《條例》擬議新訂第 3G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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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規定，維持裁斷的有效性的理據為何。委員亦問及，此舉

是否符合程序公正的規定，尤其是在指明人員沒有根據《條例》

擬議新訂第 3C及3F條 (《條例草案》第 9條 )的規定提供評估報

告的副本供公眾查閱或發布公告，導致公眾人士沒有機會就

評估報告提出意見的情況下。委員又問及是否需要在《條例

草案》中訂明機制，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發現有不遵從

《條例》擬議新訂第 3部的規定的情況時，可暫時撤銷或撤銷

推定已被推翻的裁斷。  

 

34.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擬議新訂第 3H(6)條旨在維持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的有效性，目的是為了在其他

相關條例下建議和進行填海工程時，提供更明確的基礎。不過，

當局強調，《條例》擬議新訂第3H(6)條維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的裁斷的有效性，只限於該決定不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作出決定前在遵守有關程序方面的任何不當或欠妥之處

所影響，而且該等不當或欠妥之處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在作出裁斷時並不知悉的。擬議條文並不免除指明人員遵守

《條例》規定的責任。事實上，《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亦

載有與《條例》擬議新訂第3H(6)條類似的條文，為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所作決定提供確定性。  

 

35. 政府當局又表示，根據《條例》擬議新訂第3C及3F條的

規定，評估報告必須供公眾查閱及發布公告，否則不應向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雖然當局並不預計會出現有違上述

規定的情況，但為審慎起見，《條例》擬議新訂第3E條亦有就

撤回評估報告作出規定。  

 

簡化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海港非永久填海工程的機制  

 

36. 法案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就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

非永久填海工程適當簡化有關規管和評估程序。法案委員會

察悉，《條例草案》旨在於《條例》加入新訂第4部第2及第3分

部 (擬議新訂第 3J至3T條 )(《條例草案》第9條 )，以訂明機制，

讓指明人員可藉此向財政司司長 (“司長 ”)提出申請 (須以發展

局局長指明的表格提出 )，以豁免改善海港填海工程或非永久

填海工程，使其不受推定所規限。  

 



 

-  13 -  

改善海港填海工程的涵蓋範圍  

 

37. 《條例》擬議新訂第 4部第 2分部就有關改善海港填海

工程的簡化機制訂定條文。法案委員會察悉，如該填海工程是

為了建造 (包括增建及改動 )將於《條例》擬議新訂附表 2 

(《條例草案》第11條 )列出的任何構築物、設施或裝置，以及

該項在海港建造的構築物、設施或裝置符合《條例》擬議新訂

第 3L(2)(a)條所指的 “指明面積 ”(即不超過 0.8公頃 )，司長在

考慮一切有關事宜 (包括擬帶來的公眾利益及填海工程預期對

海港造成的影響 )後，信納進行該項填海工程符合公眾利益，

可批予豁免，讓有關的改善海港填海工程不受推定所規限。

《條例》擬議新訂附表 2的改善海港工程清單包括以下 14類

構築物、設施及裝置：  

 

(a) 海濱長廊及行人板道；  

(b) 單車徑；  

(c) 海岸泳池；  

(d) 觀景台；  

(e) 滑行台；  

(f) 繫泊設備；  

(g) 防波堤；  

(h) 海堤；  

(i) 作船舶修理用途的吊桿、起重機及停放地；  

(j) 消浪構築物；  

(k) 供避風塘或避風碇泊處運作之用的設施；  

(l) 支援海事作業的供水、供給燃料或電池充電

設施；  

(m) 緩解極端氣候風險的裝置；及  

(n) 《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附表指明的

項目。 9 

 

38. 法案委員會詢問，上述清單內的 “繫泊設備 ”、“消浪構築

物 ”及 “緩解極端氣候風險的裝置 ”的涵義，以及政府當局會否

                                            
9 根據《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地政總署署長可批准任何前濱

及海床及其上進行的小規模工程，以建造該附表指明的任何一個或

多於一個項目。前述附表指明的項目為 (1)碼頭、(2)登岸台階、(3)海

岸台階、(4)滑道、(5)繫船墩、(6)航標、(7)浮躉、(8)海底管道或渠口、

(9)大海排污擴散道、 (10)海水進水口，以及 (11)與海事構築物相關

的周邊構築物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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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在《條例草案》中作出清晰訂明。政府當局初步建議，在

新的技術通告下，“繫泊設備 ”、“消浪構築物 ”和 “緩解極端氣候

風險的裝置 ”的擬定描述如下： “繫泊設備 ”是指為繫定船隻、

讓船隻穩定地停泊、防止船隻漂離泊位，以保障人員能安全地

登船與離船或安全地裝卸貨物的構築物。例子包括繫船柱、

繫泊浮標或浮躉等。“消浪構築物 ”是指能減少潮汐、波浪、水流

和暴風潮能量的構築物。“緩解極端氣候風險的裝置 ”指緩解極

端氣候風險 (如嚴重洪水泛濫 )的裝置，例子包括擋浪牆。

就 “繫泊設備 ”的擬定描述而言，當局指出上述描述已參考

《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313章 )和《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

(第548章 )第2條下 “繫泊設備 ”定義 10中所提述的例子。  

 

39. 政府當局表示，為確保《條例》擬議新訂附表2中的指明

構築物的涵義，可靈活回應日新月異的科技及工程技術發展，

當局認為不在《條例草案》就有關指明構築物作具體定義，而是

在日後由政府發出的技術通告作更具體的描述，會是更可取的

方法。當局會在新的技術通告中，就上述指明構築物的涵蓋範

圍提供指引，列出指明構築物的描述，以作為行政指引，供工務

部門及公眾參考。  

 

40. 法案委員會關注到，就可獲豁免不受推定規限的改善

海港填海工程的 “指明面積 ”而言，擬議 0.8公頃的法定上限是

否足夠涵蓋一般防波堤、海堤或緩解極端氣候風險的裝置的

工程。委員並要求政府當局詳細解釋在不同情況下， “指明

面積 ”的計算方法，例如有關工程涉及拆除或改動全部或部分

現有的構築物、設施或裝置，並在海港增建新的構築物、設施

或裝置的情況。  

 

41. 政府當局表示，只有《條例》下的填海工程 (即任何為將

海床或前濱形成為土地而進行或擬進行的工程 )，才會受

《條例》的推定所規限。如建造擬議新訂附表 2列出的構築物、

設施及裝置的工程並不涉及任何《條例》下的填海工程，則該

建造工程不受《條例》所規限。事實上，視乎每個項目的個別

情況，在建造擬議新訂附表2中列出的構築物、設施及裝置時，

有可能但並非一定會涉及《條例》下的填海工程，例如建造單車

徑、海濱長廊及行人板道會較大機會涉及《條例》下的填海

                                            
10  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和《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 “繫泊設

備 ”的定義為：包括繫船墩、繫船柱、浮標、浮躉、浮動碼頭或其他

用作繫泊船隻或協助上船或下船的浮動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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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條例》擬議新訂附表 2中列出的14類構築物、設施及裝置

是根據發展海濱所得經驗及觀察，並在諮詢相關政府部門及

行業後編製的。通常這類工程對海港帶來的變動輕微，卻可

積極回應公眾需要。當中面積較大的設施種類包括碼頭，經

考慮維港內招商局碼頭等設施，當局認為現時建議的 0.8公頃

法定上限已大致涵蓋當局希望為其拆牆鬆綁的改善海港填海

工程。當局亦指出，建造海堤、消浪構築物和緩解極端氣候風險

的裝置較小機會涉及《條例》下的填海工程 (例如完全是在岸上

加建而不涉及填海工程 )。當局現把該等類別的海港改善工程

先納入《條例》擬議新訂附表 2中，以便有關項目若涉及填海

工程，仍能受惠於擬議的簡化機制。當局補充，就《條例》擬議

新訂附表2，日後可藉先訂立後審議程序通過的附屬法例予以

修訂，以反映其因應不同時期的變動。  

 

42. 政府當局亦解釋，改善海港填海工程所涉的構築物、

設施或裝置的 “指明面積 ”指該構築物、設施或裝置在水下

佔有、在水面覆蓋或在水面以上覆蓋的海港總面積 (以面積

最大者為準 )，而非單純指獲司長批予豁免而進行的填海工程

的範圍。換言之，面積上限是指在該項改善海港工程下建造的

整個構築物、設施或裝置的 “指明面積 ”不超過0.8公頃。當涉及

現有的構築物、設施及裝置，當局計算該現有部分的 “指明面

積 ”是指從沿岸的高水位線起計而在水下佔有、在水面覆蓋或

在水面以上覆蓋水體的部分。如果現有的構築物、設施及裝置

沒有任何從沿岸的高水位線向水體伸延的部分 (例如垂直海

堤 )，則代表現有的構築物、設施及裝置不涉及需要計入面積

上限中的面積。當局亦會在新的技術通告中，列明 “指明面積 ”

的計算方式。  

 

43. 法案委員會期望《條例草案》能有效為改善海港填海

工程及非永久填海工程拆牆鬆綁，委員尤其關注獲豁免不受

推定規限的改善海港填海工程或非永久填海工程，是否須受

《城市規劃條例》管轄，並須按《城市規劃條例》進行相關的

法定規劃程序。此外，委員亦問及當局在《條例草案》通過後

推展改善海港填海工程的計劃。  

 

44.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擬備的相關法定

分區計劃大綱圖，現時並沒有就維港水域實施規劃管制。然而，

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非永久填海工程往往並非只涉及水體，

也會涉及岸上土地 (例如相連的臨海用地 )，後者的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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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城市規劃條例》的規管，並載於相關的法定分區計劃大綱

圖。當局相信，大部分改善海港工程 (例如登岸台階、海岸台階 )

均屬臨海土地 (例如休憩用地 )的附屬用途；換言之，有關工程

無須額外規劃程序便可進行。即使日後須修改大綱圖以進行

相關改善海港工程，當局亦會盡量做好前期準備工作，避免

因規劃程序阻礙項目實施。  

 

45. 政府當局補充，若《條例草案》獲通過，將可為探討貫通

海濱痛點和應對海濱設施不足的潛在方案，提供更大彈性，對

海濱長遠發展取得突破至為重要。當局明白社會期望落實更多

改善海港工程，以提升在海濱的體驗。由於政府需要因應財政

部署，按部就班地推展工務工程，因此難以提出全盤的工程

清單。在完成修例工作後，當局會視乎可動用的資源作部署，

與不同界別互動交流，盡快研究和開展有關工程。  

 

改善海港填海豁免及非永久填海豁免的申請及決定  

 

46. 《條例》擬議新訂第3J至3L條及擬議新訂第 3M至3O條

分別就改善海港填海豁免及非永久填海豁免的申請及決定訂

定條文。法案委員會察悉，有關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非永久

填海工程的擬議簡化機制適用於政府部門及私營或非政府機

構倡議的填海工程；然而，委員關注到，《條例草案》並無訂明

私營及非政府機構可根據《條例》擬議新訂第3J及3M條，申請

豁免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非永久填海工程受推定所規限。  

 

47.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對公職人員施加法定責任，在行

使其權力時必須顧及推定並以此作為指引。一般來説，所有

海港填海工程，包括由私營或非政府機構倡議的填海工程，

會透過有關的公職人員，進行與填海工程相關的法定程序 (包

括《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

條例》或《鐵路條例》 (第519章 ))。因此，有關的公職人員在

處理由私營或非政府機構提出的海港填海工程時，均須考慮該

推定。在《條例》擬議的簡化機制下，改善海港填海豁免申請

或非永久填海豁免申請應由其他相關條例的有關公職人員 (即

指明人員 )提出。私營或非政府機構應與有關部門及公職人員

接洽，為其倡議的海港填海工程申請適用的豁免，以確保有關

項目符合法定要求。此外，公職人員亦可要求私營或非政府

機構簽署承諾書，以合約形式及按個別情況規管與該機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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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往來。此做法在處理私營或非政府機構的申請時會較為

靈活和合適。  

 

48. 法案委員會關注到，政府當局如何防止擬議簡化機制被

濫用，例如大規模填海工程被分拆為多個項目，藉以利用改善

海港填海豁免，規避推翻推定的嚴格要求。委員亦詢問，當局

會否考慮規範填海範圍的形狀，以防其過度向海港伸延，或

規定有關構築物、設施或裝置不可多於某個數目，以防海濱有

太多同類設施。就由私營機構倡議的改善海港填海工程，

法案委員會認為有關工程須符合公眾利益。委員詢問，當局

會否要求擬建設施須開放予公眾使用。  

 

49. 政府當局指出，在擬議簡化機制下，司長在批出改善

海港填海豁免時，必須在顧及一切有關事宜的情況下，信納

進 行 該 填 海 工 程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 條 例 》 擬 議 新 訂

第 3L(2)(b)(ii)條已明文訂明，該等有關事宜包括 “該項填海

工程與任何其他曾獲批予改善海港填海豁免的填海工程的

關係 ”。此外，司長亦須考慮有關填海工程對海港帶來的影響

(包括預期的影響 )。因此，當局無意限制填海範圍的形狀或

指定構築物、設施或裝置的數目，以保留適當的靈活性。  

 

50. 就如何確保由私營機構倡議的改善海港填海工程符合

公眾利益，政府當局表示，司長可在批予豁免時，施加其認為

適當的條件 (例如要求在某限期內開始工程、要求在工程進行

期間每天 24小時開放部分施工範圍作為臨時行人通道供公眾

使用等 )。如不遵從司長施加的條件，司長可暫時撤銷或撤銷

豁免。此外，如果所施加的條件與工程完成後的行為有關 (例如

要求將完成的設施開放給公眾使用 )，當局亦可視乎情況將該

條件納入其他相關文書 (如地契 )中以作執行。  

 

公眾參與  

 

51. 法案委員會察悉，就處理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非永久

填海工程的簡化機制，政府當局建議採取一項行政規定，即

海濱事務委員會、相關區議會及持份者的意見會納入相關申請

書，供司長考慮。委員關注有關諮詢程序並非《條例草案》下

的法定機制，並建議當局加強公眾參與的部分，包括增加收集

市民意見的方式，讓公眾人士 (而非限於相關區議會及持份者 )

可參與表達意見，以及加入諮詢立法會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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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府當局表示無意就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非永久填海

工程在邀請公眾提出意見方面設立一個程序冗長和有指定

時限的法定機制，因為這有違透過簡化機制為這些規模有限的

工程拆牆鬆綁的目的，亦會減低按每個項目的性質和規模制訂

個別公眾諮詢計劃的靈活性。當局表示會訂明行政安排，透過

以下途徑加強公眾參與渠道，讓公眾及立法會議員可在簡化

機制下提出意見：  

 

(a) 將擬議填海項目在發展局網頁上公布，並邀請市民

在合理時間內提出意見；及  

 

(b) 將擬議填海項目透過立法會秘書處送交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並邀請委員在合理時間內

提出意見。  

 

53. 政府當局補充，就政府工務工程項目而言，改善海港

填海工程及非永久填海工程的一般造價為 5,000萬元以上，

須得到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支持，並獲

財務委員會通過。根據現行機制，政府當局在向立法會申請

工程撥款前，均會先徵詢相關事務委員會對有關項目 (包括

涉及填海工程的部分 )的意見。當局又指出，即使某項填海工程

在《條例》下獲裁斷可推翻推定或獲批予豁免，該項工程仍須

符合所有其他適用的法例要求，例如《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等。因此，當局認為現時建議

的法定及行政要求已足以確保每項填海工程都會經過充分的

諮詢和詳細的考慮，能夠在保護維港與促進市民享用海濱之間

取得平衡。如果在建議機制中再增加更多法定要求，將無可避

免令整個機制變得更繁複，反而有違合理地拆牆鬆綁的目標。 

 

批予非永久填海豁免後的規定及程序  

 

54.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擬議新訂第4部第3分部就有

關非永久填海工程的簡化機制訂定條文。如一項填海工程在

海港形成的土地在水下佔有、在水面覆蓋或在水面以上覆蓋的

海港面積 (以面積最大者為準 )，於工程進行期間的任何時間都

不超過 3公頃，而該非永久填海工程的預計持續期 (即由預計

開始進行該項填海工程的日期，直至將受該項填海工程影響的

海港恢復原狀的工程的預計完成日期 )不超過 7年，則司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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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予豁免，使其不受推定規限，並指明一段不超過 7年的期限

(“准許施工期 ”)，由該非永久填海工程擬開始日期起計。除非

該段期限獲延長，否則批予的豁免在該段期限結束時將告

無效。此外，《條例》擬議新訂第3P至3T條亦訂明在批予非永久

填海豁免後的規定及程序。委員詢問，若一項非永久填海工程

因難以預見的工程情況而未能於司長指明的期限內完成，當局

會如何處理。  

 

55. 政府當局表示，如有充分理據支持，指明人員可向司長

申請延長非永久填海工程的准許施工期。司長在考慮各項因素

後，可批予延長有關期限，但原先指明的期限及任何批准延長

的期限合計不會超過 8年。此外，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司長

可主動就非永久填海豁免，延長一段他認為適當的期間，而

這段延長的期間不會受制於准許施工期合計不超過 8年的

限制。如果日後出現例如司法覆核個案或發現文物等而須暫停

工程的情況，亦可按經修訂的《條例》處理。《條例》擬議新訂

第3R至3T條訂明相關程序。  

 

56. 法案委員會察悉，根據《條例》擬議新訂第3R(2)條，

延長准許施工期的申請只可在指定期間內提出，即不早於開始

進行有關非永久填海工程的日期，及不遲於有關非永久填海

豁免的准許施工期結束當日的翌日之前的 6個月。委員關注到，

如指明人員未能在指定期間內提出延長准許施工期的申請，

有關非永久填海工程在准許施工期結束時應如何處理，尤其是

當局如何確保受工程影響的海港獲恢復原狀。  

 

57. 政府當局表示，為加強對非永久填海工程進度的監管，

以及盡早讓當局知悉問題和介入，根據《條例》擬議新訂

第3Q條，非永久填海工程的指明人員須在指明日期 (即非永久

填海工程的擬開始日期的每個周年日，以及將海港恢復原狀的

工程完成後不多於 3個月內的某日期 )，以發展局局長指明的

表格，向司長呈交非永久填海工程的進度報告。  

 

58.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根據《條例》擬議新訂第 3Y條，

司長可向獲批予有關改善海港填海豁免或非永久填海豁免的

填海工程的指明人員作出指示，包括將受該項填海工程影響的

海港恢復原狀的指示，以及司長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指示，例如

合適的善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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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法案委員會關注到，只透過每年一次的進度報告，當局

如何有效監察非永久填海工程的推展進度，確保有關工程能在

司長指明的期限內完成，並遵從司長在批予豁免時施加的條件

(如有 )。委 員要求當局制訂行政指引供相關工務部門人員

遵循，包括部門監管填海工程承建商工作的機制或程序，並要

求部門人員適時就工程進度向上級作出匯報，以有效監察

非永久填海工程的推展。  

 

暫時撤銷或撤銷豁免  

 

60. 法案委員會察悉，一旦出現有關工程不遵守某些司長在

批予豁免時施加的條件或規定的情況，司長可暫時撤銷或撤銷

豁免；而如豁免被暫時撤銷、撤銷或屆滿，司長可向指明人員

作出適當指示。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詳細解釋，就獲豁免的

非永久填海工程而言，如在工程進行期間，有關豁免被暫時

撤銷，相關工程的准許施工期的計算方法如何。  

 

61. 政府當局表示，就非永久填海豁免而言，准許施工期是

指一段由司長在批予豁免時指明，始於有關填海工程的擬開始

日期而不超過7年的期間，如上述期間獲批予延長，則指經如此

延長的期間。根據《條例》擬議新訂第3V(1)條，如某項非永久

填海豁免在工程進行期間被暫時撤銷，該項豁免在暫時撤銷期

內不再有效；但若暫時撤銷隨後被解除 (即原先導致暫時撤銷

的情況已獲糾正至令司長滿意的程度 )，該項豁免便重新恢復

有效。  

 

62.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由於有關的非永久填海工程在

豁免被暫時撤銷期間不能進行，《條例》擬議新訂第 3V條亦

提供機制，以免有關填海工程的准許施工期因有關豁免曾一度

暫時撤銷而變相縮短。具體而言，根據《條例》擬議新訂

第 3V(2)條，在該項豁免重新恢復後，准許施工期便會獲延長

一段為期相等於暫時撤銷期的期間。另一方面，《條例》擬議

新訂第 3V(3)條訂明，司長在處理延長准許施工期的申請而

考慮有關施工期是否已滿 8年上限以決定是否批予延長時，

上述因豁免曾一度暫時撤銷而獲延長的期間 (即相等於暫時

撤銷期的期間 )不會計入擬議新訂第 3S(2)(b)條的准許施工期。

因應委員的意見，當局會提出修正案，修訂《條例》擬議新訂

第 3V條 (《條例草案》第 9條 )，使有關計算方法的表述更易於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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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就《條例草案》內容提出的查詢和政府

當局的回應  

 

63. 法律顧問曾就《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向

政府當局提出查詢，當局已就此作出回覆。法律顧問的查詢和

當局回覆載於立法會CB(1)1768/2024(01)及CB(1)227/2025(01)

號文件。委員察悉上述文件的內容。  
 

 

《條例草案》的擬議修正案  

 

64. 除上文第13、32及62段所述的修正案外，政府當局亦會

對《條例草案》提出其他修正案，有關修正案旨在對《條例草案》

作出若干行文及技術修訂。法案委員會對該等修正案並無異

議。  

 

65. 法案委員會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  
 

 

《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66. 法案委員會已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政府當局

擬於 2025年 5月 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法案委員會對此並無異議。  

 

 

諮詢內務委員會  

 

67. 法案委員會已於 2025年 3月 28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

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年4月30日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c/bc10/papers/bc1020250107cb1-176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c/bc10/papers/bc1020250214cb1-22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c/bc10/papers/bc1020250214cb1-227-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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